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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地方标准 

《沥青混合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》 

编制说明 
 

一、标准编制背景及任务来源 

1.1 标准修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

1.1.1 原版标准实施效果评估 

近年来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，作为服务于经济发

展的公路交通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根据《2020

年上海市综合交通年度报告》，截止到 2020 年底，上海市道

路总长度 18539 公里，其中沥青路面占总路面的 70%，在建

的高速公路中更是有90%以上采用沥青路面作为主要铺装形

式。但是在各种路面材料中，沥青混合料的生产能耗较高，

除了高温拌合（150℃~240℃）产生的直接能耗外，使用沥

青和集料也产生了间接能耗。 

随着上海市地方标准《沥青混合料单位产品综合能源消

耗限额》（DB31/T 991-2016）的发布实施，企业的节能降耗

意识有所提高，总体上单位产品的节能降耗水平有了一定的

提升：（1）生产环节：沥青混合料生产企业更换了部分高能

耗拌合楼或淘汰电机，合理选用变频类、高能效类生产设备，

从设备和生产环节降低了能耗；（2）管理环节：企业加强设

备的日常维护保养，优化生产组织流程，合理规划生产现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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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物流，缩短原料和成品输送距离，从管理环节降低能耗。 

据不完全统计，标准实施前后，企业单耗降低达

5.5%~10.8%，平均约 8.8%，详见表 1。 

表 1 标准实施前后企业能耗情况对比 

编号 实施前/（kgce/t） 实施后/（kgce/t） 能耗降低 能耗降低平均值 

企业 1 10.67 9.56 10.40% 

8.8% 

企业 2 12.83 12.12 5.53% 

企业 3 12.37 11.03 10.83% 

企业 4 10.29 9.27 9.91% 

企业 5 13.51 12.48 7.62% 

企业 6 16.51 15.14 8.30% 

 

1.1.2 标准修订的必要性 

随着上海产业结构战略性升级和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，

上海市沥青混合料生产行业发生了较大变化。首先，随着上

海市“清洁能源替代”政策的推进，截止 2019 年底，本市已基

本完成清洁能源代替工作，沥青加热、石料烘干等的供热源

已基本转化为清洁能源天然气，能源结构发生明显变化，并

且由于上海市环保监督力度的加大，沥青混合料生产企业环

保意识加强，生产方面的环保投入逐步增大，环保设施运行

能耗显著提高，对单位能耗的逐年下降要求带来很大的压

力。 

其次，随着节能降耗及“双碳目标”的不断提升，需要

进一步加严现有标准，基于以上原因，有必要对《沥青混合

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》（DB31/T 991-2016）进行修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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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继续促使生产企业进行设备改造、生产技术革新，加快推

进先进设备的应用，强化节能管理措施，对实现“碳达峰”、“碳

中和”的目标，具有积极意义。 

1.2 任务来源 

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下达 2020 年度第四

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（沪市监标技

〔2020〕304 号），修订本标准。 

1.3 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和参编单位 

本标准由上海市循环经济协会和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

院有限公司负责修订，上海公路桥梁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上

海弘枫建材有限公司、上海繁荣道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 6

家单位参与修订。 

二、主要工作概述 

为更好的完成标准修订工作，标准编制组先后开展了国

内外标准和文献资料的收集、同类地方标准调研、专题会议

等方面的工作，具体工作内容如下：  

2.1 资料收集与分析 

2.1.1 国家、行业标准调研 

标准编制组较为全面地收集了国内能耗限额方面的技

术标准，并进行研究讨论：国内尚没有发布过沥青混合料单

位产品能耗方面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，但有相关的建材行

业标准《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》（GB16780）、《预拌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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凝土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》（GB36888）、《建筑卫生陶瓷单

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》（GB21252）和《平板玻璃单位产品能

源消耗限额》（GB21340）等。 

2.1.2 同类地方标准调研  

目前仅有同属于国家能耗监控重点区域的北京、上海两

地颁布并实施了沥青混合料/混凝土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

标准。 

① 北京市：DB11/1149-2015《沥青混凝土单位产品能源

消耗限额》。 

② 上海市：DB31/T 991-2016《沥青混合料单位产品综

合能源消耗限额》（本标准）。 

2.2 标准修订过程 

2020 年 9 月，上海市循环经济协会组织上海市 7 家沥青

混合料生产企业在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2 号楼四

楼会议室召开了编制组筹备会议。会议就编制工作做了主要

介绍，对于编制工作分工和计划进度进行了协调和确定。编

制组向企业发放《沥青混合料生产企业能耗调查表》（以下

简称“调查表”），内容包括近三年（2017 年、2018 年和 2019

年）企业的产品种类、产品数量和能耗数据，能耗包括电耗、

气耗和油耗。 

2020 年 11 月~2021 年 7 月，编制组对企业返回“调查表

“能耗数据进行整理、对比和分析，形成参考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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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6 月-7 月，编制组对重点企业进行实地调研，并

与技术负责人分别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了解。 

2021 年 8 月，上海市经信委、上海市能标委、标准主编

单位内部讨论会。 

2021 年 12 月，标准主编单位内部讨论会。 

2022 年 3 月，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，召开征

求意见稿专家预审会，评审专家建议增加数据量。 

2022 年 8 月，疫情封控结束后，由上海市市政公路行业

协会牵头召开本市沥青混合料生产企业调研会议，扩大数据

收集范围。 

2022 年 10 月份，召开标准技术审查会，会上专家组一致

同意标准通过审查，建议标准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，对送审

稿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形成报批稿。 

三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

3.1 标准编制原则和要求 

3.1.1 协调性原则 

本标准作为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控制标准，其内容应

符合国家和本市现行的方针、政策、法律、法规，另外还与

行业发展技术水平相协调，以促进技术进步和行业技术升

级。 

3.1.2 适用性原则 

技术要求指标的确定，不但考虑到科学、先进，还要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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虑经济、适用，即标准指标要科学先进，还要经济合理、实

施便利，满足使用要求，确保可操作性，并且也有紧密结合

节能和环保的政策和措施相配合。 

3.1.3 规范性原则 

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严格按照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

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规定的基

本原则和要求进行修订编写。 

3.2 标准编制的主要依据 

本标准归属于节能减排类地方标准，编制主要依据GB/T 

12723-2013《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》、2018年开始

实施的《上海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（沪府令8号），并结合

上海沥青混合料生产的产业结构、技术水平及相关的国家产

业政策而修订。 

3.3 关键技术指标调研情况与数据分析 

3.3.1 上海市沥青混合料企业调研分析  

上海市道路新建、改建、养护维修所需的沥青混合料总

量约 600 万吨/年，根据上海市市政公路行业协会相关备案信

息，截至 2019 年上海市尚有备案在册的沥青混合料拌站 21

家（其中部分处于停产状态），沥青混合料总产量仅 400 万

吨~500 万吨左右，沥青混合料供应量存在缺口。为满足上海

市沥青混合料需求，引进外地企业 14 家入沪备案，35 家沥

青混合料企业承担了上海道路施工建设、运行维护的日常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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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 

根据调研，目前上海市生产沥青混合料所采用的工艺基本

相同，工艺流程如图 1 所示。以生产普通沥青混合料为例，

冷骨料经筛分，得到不同粒径骨料，经输送带送入干燥筒干

燥加热，骨料在搅拌前通常会被加热到 160℃-180℃；购买

的成品沥青被存放在沥青存储罐中，储存温度超过 100℃，

搅拌前沥青经导热油加热到 150℃-170℃；骨料、沥青和矿

粉在搅拌站内经计量装置配比、搅拌，搅拌时维持温度 160℃

-170℃。搅拌均匀后，成品由专用运输车及时运送至工地铺

摊作业。 

 
图 1 沥青混合料生产工艺 

3.3.2 能耗数据分析 

编制组向全市范围内沥青混合料生产企业共发放能耗数

据调查表 21 份，对企业近年的沥青混合料产量、用能（电、

天然气、油）进行调研统计，经初步分析发现，由于部分企

业尚不具备天然气使用条件，生产以电能为主，导致企业生



上海市地方标准《沥青混合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》（报批稿）编制说明 

8 
 

产能耗数据与行业内以“电能+天然气”为主的能耗数据存

在较大差异。为取得有效合理的沥青混合料生产能耗水平，

标准编制组对数据进行了预筛选，剔除了能耗极低的相关数

据，以收回的 9 家企业的调查表作为有效分析样本，获得了

合理的能耗数据范围，即：8.74kgce/t~12.87kgce/t。 

（1）标准实施以来，沥青混合料样本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

耗统计见表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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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沥青混合料行业年度能耗统计 

      年份 

样本 

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
能耗平均值 

产量 能耗 产量 能耗 产量 能耗 产量 能耗 产量 能耗 

企业 1 / / / / 47.88 10.54 29.66 10.44 36.25 12.00 10.99 

企业 2 21.80 15.22 23.50 10.30 32.66 11.39 / /  / / 12.30 

企业 3 13.00 10.12 15.00 10.12 13.5 10.12 /  / /  / 10.12 

企业 4 / /  / / 69.87 10.46 73.17 10.36 75.94 10.63 10.48 

企业 5 23.87 13.18 26.23 9.32 28.87 12.67 / / / / 11.72 

企业 6 47.52 7.71 47.24 11.16 47.42 9.75 / / / / 9.54 

企业 7 / / / / 41.19 10.69 60.51 7.93 68.45 7.60 8.74 

企业 8 / / / /  / /  19.26 11.45 19.612 14.28 12.87 

企业 9 / / / /  /  / / / 18.39 11.50 11.50 

能耗均值 / 11.56 / 10.23  / 10.80 / 10.05 / 11.20 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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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标准实施以来，沥青混合料行业年度单位产品能耗

变化情况见图 2。 

 

图 2 沥青混合料行业年度单位产品能耗变化情况 

根据表 2、图 2 可知，原标准实施后，本市样本企业沥青

混合料能源单耗在 2020 年前基本稳定，且呈小幅下降趋势，

分析原因；一是可能因企业生产规模扩大形成能源单耗下降

的情况，但是数据分析表明生产规模扩大与能源单耗降低没

有相关性；二是标准的实施，推动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单位

产品能耗的下降，这应该是主要原因。2021 年出现了明显的

拐点，与上一年相比增幅达 11.4%，分析原因：一是由于环

保标准的加严和挥发性有机物（VOC）污染治理力度的加大，

沥青混合料企业纷纷安装了沥青烟气处理设施、粉尘处置设

施等环保设备，设备的运行导致能耗有小幅提升。二是随着

施工质量要求的提高，改性沥青混合料尤其是特种改性沥青

混合料需求量的增加带来了能耗的升高，并且随着城市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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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快速发展，改性或特种改性沥青混合料的推广使用比例还

会进一步增加，将会进一步增加单位产品能源消耗，为稳定

及降低单位产品的能源消耗带来严峻挑战，可以预见的是，

如果维持现有的标准不变，单位产品能源增加成必然趋势，

因此修改并加严本标准势在必行。 

（3）计算依据 

本次调查反馈的企业年平均产能约 38 万吨，产量最高

的接近 80 万吨/年，未能涵盖本行业内其他的中小企业，若

依据 2013 年颁布的《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》

（GB/T 12723）的规定按 80%企业能达到的水平确定单位产

品能源消耗限定值可能门槛太高，其他中小企业将面临均无

法达标的窘况，为了保证沥青混合料的产品质量，促进沥青

混合料行业健康发展，适当放宽至以 90%的企业所能达到的

水平确定现有沥青混合料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的限

定值，即 12.4kgce/t；依据 2013 年颁布的《单位产品能源消

耗限额编制通则》GB/T 12723 和上海市有关部门最新要求，

新建/改扩建沥青混合料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准入值必须

满足先进值，即两者统一。以 20%的企业能达到的水平确定

沥青混合料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先进值，定为≤9.6kgce/t；

新建/改扩建沥青混合料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准入值也定

为≤9.6kgce/t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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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沥青混合料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值 

以上各能耗限额值的确定未区分普通沥青混合料和改性

沥青混合料。上海市目前生产和应用的改性沥青混合料大部

分采用 SBS 高分子聚合物，SBS 普通改性沥青混合料拌合温

度比普通沥青混合料高 5℃~10℃，其余工艺均相同。经调研

的六家企业生产改性沥青混合料约占总量的 40%，为了区分

两者能耗的差异，对以上各能耗限额值进行换算，换算公式

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＝E0－e×r （1）  

＝E0＋e×（1－r） 

 （2） 

其中 E0—能耗限额值； 

—普通混合料能耗限额值； 

—改性混合料能耗限额值； 

e—改性沥青混合料单位产品能耗比沥青混合料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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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； 

r—改性沥青混合料产量比例。 

为了测算改性沥青混合料单位产品能耗比普通沥青混合

料的增加值，编制组再次对 6 家生产单位进行了调研，调研

结果如表 3 所示。根据单批次普通沥青混合料和改性沥青混

合料的调研能耗统计，改性沥青混合料单位产品能耗比普通

沥青混合料增加（即 e 值）1.25 kgce/t。 

表 3 单批次普通沥青混合料和改性沥青混合料能耗统计  

编号 

普通沥青混合料 改性沥青混合料 
单位产品能耗

差值（kgce/t） 
批量

（吨） 

单位产品能耗

（kgce/t） 

批量（吨） 单位产品能耗（kgce/t） 

企业 1 8500 10.64 5800 11.87 1.23 

企业 2 6800 8.92 5100 10.26 1.34 

企业 3 3200 10.31 2300 11.76 1.45 

企业 4 11300 9.98 7500 11.25 1.27 

企业 5 5100 9.27 5700 10.29 1.02 

企业 6 8700 11.58 6100 12.79 1.21 

平均值 1.25 

改性沥青混合料单位产品能耗比沥青混合料增加值 e 为

1.25 kgce/t，改性沥青混合料产量占总量 40%，换算后各普

通沥青混合料能源消耗限额值如表 4 所示。 

表 4 沥青混合料企业换算前后各能源消耗值 

项目 
换算前

（kgce/t） 

换算后（kgce/t） 

普通沥青混合料 改性沥青混合料 

现有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12.4 11.9 13.2 

新建/改扩建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准

入值 
9.6 9.1 10.4 

单位产品能源消耗先进值 9.6 9.1 10.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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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现有沥青混合料企业普通沥青混合料和改性

沥青混合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定值分别为 11.9 kgce/t 和

13.2 kgce/t，与原标准相比，分别加严了 16.2%和 14.3%，数

据的计算过程验证了按 90%企业达标线确定限额的原则是

可行和合理的；新建、改扩建沥青混合料企业普通沥青混合

料和改性沥青混合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准入值与先进值一

致，分别为 9.1 kgce/t 和 10.4 kgce/t，与原标准相比，分别放

宽了 11.0%和 10.4%，这是基于当前诸多增加能耗的背景因

素和 20%先进值确定的合理结果。 

表 5 现有沥青混合料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     kgce/t 

产品名称 
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定值  

2016 版标准 修订后 

普通沥青混合料 ≤14.2 ≤ 11.9 

改性沥青混合料 ≤15.4 ≤13.2 

表 6 新建/改扩建沥青混合料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准入值       kgce/t 

产品名称 
单位产品能源消耗准入值  

2016 版标准 修订后 

沥青混合料 ≤8.2 ≤9.1 

改性沥青混合料 ≤9.4 ≤10.4 

表 7 沥青混合料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先进值      kgce/t 

产品名称 
单位产品能源消耗先进值  

2016 版标准 修订后 

沥青混合料 ≤8.2 ≤9.1 

改性沥青混合料 ≤9.4 ≤10.4 

 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近年来改性沥青的应用途径不断增

加，不同应用途径的改性沥青所需的拌合温度差异较大，如

普通改性沥青拌合温度为 170℃左右，高标改性沥青混合料

拌合温度为 210℃左右，而特种改性沥青混合料的拌合温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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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高达 240℃；且随着道路施工要求的不断提高，改性沥青

的用量也呈增加趋势。 

随着企业改性沥青混合料产量逐渐增加，理论上单位产品

能耗会逐步上升，事实上统计数据也印证了这点，初步估计

其能耗将会比现有能耗上浮 12%~15%。后续将根据产品市

场占有率增加进一步采集样本数量，适时修订该指标。 

3.3.3 能耗数据变化原因分析 

此轮修订，现有沥青混合料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值较前

一版本有所加严，而新建/改扩建沥青混合料企业单位产品能

耗限额准入值和沥青混合料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先进值

均有所放宽，分析原因如下： 

3.3.3.1、环保设备安装运行、生产工艺等的调整带来的能耗

增加 

（1）环保设备的安装、运行 

随着环保风暴席卷全国、上海市节能减排工作持续推进，

为进一步降低挥发性有机物 VOC 排放，本市所有沥青混合

料生产企业近几年完成了沥青烟气处理设施的安装、运行。

此次调研的企业中，约 85%的企业采用水喷淋-静电吸附、等

离子吸附、活性炭吸附等处置方式对沥青烟进行处置，其余

15%企业则以高温燃烧法处理沥青烟气（燃烧温度约

800℃），环保设施运行前后单位产品能耗升高平均值为

17.1%，详见表 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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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特别提出的是，现阶段企业沥青烟处理主要采取等离

子或者电离吸附设备，虽能达到现阶段环保要求，但处理效

果较难有更大的提升，而 5 号企业所使用的燃烧法是目前沥

青烟最有效的处理方式，若后续其他企业也采取同样的处置

方式，能耗将进一步增加。 

表 8  企业环保设施运行前后能耗统计 

编号 运行前/（kgce/t） 运行后/（kgce/t） 能耗升高/% 能耗升高平均值/% 

企业 1 9.54 10.55 10.6 

17.1 

企业 2 10.30 11.39 10.6 

企业 3 10.13 11.28 11.4 

企业 4 8.49 8.83 4.0 

企业 5 9.45 13.18 39.5 

企业 6 7.71 9.75 26.5 

（2）生产工艺调整 

除此之外，为更好把控产品质量，4 号企业 2019 年初增

设一台矿粉粉磨设备（设备功率 160kw），企业能耗由 8.83 

kgce/t 增加至 9.39 kgce/t，详见表 9。 

表 9  4 号企业产能和能耗统计 

时间 产量（t） 
电耗

（kW∙h） 
柴油（t） 天然气（m3） 

单位产品能耗

（kgce/t） 

能耗增加值

/% 

2018年 725000 2680000 69 4670000 8.83 
6.3 

2019年 777000 3060000 70 5320000 9.39 

（3）石料烘干能耗 

根据相关规定，为减少扬尘，石料进入码头后均需采取喷

淋措施，导致后续石料烘干能耗增加。 

3.3.3.2、能源结构调整带来的能耗变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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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版能耗标准编制时，调研企业中已有两家（1 号、4

号）完成清洁能源替代工作，能源消耗以“电能、天然气”

为主，剩余企业生产仍采用“电能、重油”为主。2016 版标

准颁布至今，企业能源结构调整带来的能耗变化对比如下表

10： 

表 10“清洁能源替代”改造前后能耗对比 

编号 改造前/（kgce/t） 改造后/（kgce/t） 能耗降低/% 能耗降低平均值/% 

企业 1 10.67 9.56 10.4 

20.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企业 2 12.83 10.35 19.3 

企业 3 12.37 10.01 19.1 

企业 4 10.29 9.27 9.9 

企业 5 13.51 9.56 29.2 

企业 6 16.51 10.57 36.0 

对比表 8~表 10 可知： 

（1）“清洁能源替代”改造前后，企业能源消耗降低平

均值为 20.7%，高于环保设备运行和工艺改造带来的能耗升

高值，因此现有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值降低。 

（2）1 号和 4 号企业，自上版本标准制定至今，单位产

品能耗一直处于行业先进水平，2016 版标准制定时已完成清

洁能源改造工作，标准颁布后通过加强节能管理等能耗仍有

所降低，但降低幅度较小，低于企业环保设备运行等带来的

能耗升高，这就导致在行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值整体降低的

前提下，先进值/准入值反而小幅度升高。 

3.4 主要参考资料的描述 

《综合能耗计算通则》（GB/T 2589-2008） 



上海市地方标准《沥青混合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》（报批稿）编制说明 

18 
 

《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》（GB/T 12723-2013） 

《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》（GB 

17167-2006） 

《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》（JTG F40-2004） 

《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》（GB16780-2007） 

四、标准主要条款说明 

本文件将代替 DB31/T 991-2016《沥青混合料单位产品

综合能源消耗限额》。 

本文件与 DB31/T 991-2016 相比，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

的技术变化如下： 

a）修改了标准名称（见标准名称，2016 年班的标准名

称）； 

b）修改了适用范围（见第 1 章，2016 年版的第 1 章）； 

c）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引用文件（见第 2 章，2016

年版的第 2 章）； 

d）修改了普通沥青混合料和改性沥青混合料的定义； 

e）修改了沥青混合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； 

f）修改了沥青混合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准入值； 

g）修改了沥青混合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先进值； 

h）修改了统计范围； 

i）增加了附录 B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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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要求修改具体如下： 

根据当前上海市沥青混合料生产企业能源消耗现状及

2013年颁布的GB/T 12723《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

则》中的规定对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能源消耗指标值进行了

进一步的调整，其中普通沥青混合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的限

定值由原来的14.2 kgce/t调整为11.9kgce/t、准入值由原来的

8.2 kgce/t调整为9.1 kgce/t、先进值由原来的8.2 kgce/t调整为

9.1kgce/t；改性沥青混合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的限定值由原

来的15.4 kgce/t调整为13.2kgce/t、准入值由原来的9.4 kgce/t

调整为 10.4 kgce/t、先进值由原来的 9.4 kgce/t调整为

10.4kgce/t。 

五、采用国际标准 

无 

六、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是 DB31/T 991-2016《沥青混合料单位产品综合

能源消耗限额》的修订版本。经调研，国内目前尚无沥青混

合料单位产品能耗方面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；除本标准

外，仅有北京市颁布实施了 DB11/1149-2015《沥青混凝土单

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》。 

与北京市地标相比，两部标准的适用范围、统计范围、

计算方法和节能措施等内容基本一致；但本标准中，现有沥

青混合料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限定值、新建/改扩建沥青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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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料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准入值和沥青混合料企业单位

产品能耗限额先进值等指标分别比北京市地方标准加严

23.3%、39.9%和38.1%。对比表格如表11所示。 

表11 本标准修订指标与其他现行类似标准的对比 

 产品名称 本标准修订值 北京地标 

限额

值 

普通沥青混合料 ≤11.9 kgce/t ≤15.0 kgce/t 

改性沥青混合料 ≤13.2 kgce/t 拌合温度每提高10℃，拌合能耗增加1.2 
kgce/t 

准入

值 

普通沥青混合料 ≤9.1 kgce/t ≤14.30 kgce/t 

改性沥青混合料 ≤10.4 kgce/t 拌合温度每提高10℃，拌合能耗增加1.2 
kgce/t 

先进

值 

普通沥青混合料 ≤9.1 kgce/t ≤13.90 kgce/t 

改性沥青混合料 ≤10.4 kgce/t 拌合温度每提高10℃，拌合能耗增加1.2 
kgce/t 

 

七、征求意见过程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标准编制组在编制标准的过程中，采取事先讨论，事中

分析，事后总结的原则，未发生重大分歧，严格按既定的编

制时间结点完成。 

八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建议标准发布后，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组织标

准的宣贯和实施工作。标准实施和宣贯可以通过书面材料、

学术论文，也可以通过协会年会、培训班活动等方式进行。

同时编制组也要关注国内的动向，及时收集汇总各方面在本

标准使用过程中的建议，对本标准的技术内容进行深入探讨

并进行修订以提高标准的适用性、适宜性、先进性。 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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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本标准发布时，应同步替代 DB31/T 991-2016《沥

青混合料单位产品综合能源消耗限额》。 

十、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
